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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方法律治理中的国家与社会:
以慈善组织为中心的考察

姜 翰
(吉林大学 法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摘 要:清代慈善组织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不仅发挥了施善的作用,也深深嵌入到地方法律治理之

中。以养济院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组织,逐步打破原籍地收养主义,将军流人犯之年老、笃疾者纳入收养范

围。各类民办慈善组织,则在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命案检验与尸体管控等领域发

挥了重要作用。官办与民办慈善组织的创设与运转,均是官民互动的结果,展现了官民合作模式的动态演

变,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从地方法律治理出发,慈善组织被定位为发挥政府法

律治理职能的延伸机构,带有明显的官方主导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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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在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各类恤贫救孤的慈善组织,其中既有官府主办,亦有民间捐办,

它们的设立不仅挽救了孤贫残疾者的生命,而且还以通俗教化或救困扶危的行动达到了劝善的

目的[1]。清代慈善组织在人员构成、资金来源以及社会职能等方面的多样性,使其成为地方治理

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它们对地方法律治理的嵌入,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领域。台湾学

者梁其姿在讨论清代助葬善会时,指出善会发挥了“防止地方衙吏及无赖以路边弃尸为借口,勒

索邻近居民”的作用,并认为“善堂在社区内也有某种执行司法的功能”[2]216。日本学者山本进对

清代后期安徽省内出现的、以防止路毙浮尸勒索为目的的善堂进行了考证,并将其称为“新型善

堂”[3]100-121。黄鸿山以命案相验问题为切入,考察了地方社会设立施棺代葬类善堂对经费摊派和

敲诈勒索的应对[4]。杨扬从清代图赖问题治理出发,探讨了民间善堂在规制、避免藉尸图赖问题

上发挥的作用及局限[5]。上述研究深化了地方法律治理中慈善组织作用的探讨,但一方面学者

们主要关注于善会、善堂对地方浮尸问题的回应,忽视了其作用的多重面向;另一方面,现有成果

集中于民办慈善组织,针对官办慈善组织的讨论相对缺乏,较为全面的整体性论述付之阙如。因

此,本文以慈善组织为中心,考察其在清代地方法律治理中的作用与影响,以期对地方法律治理

中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形成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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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法律治理中的官办慈善组织

(一)养济院及其原籍地收养主义

受儒家的入世精神、民本思想和仁政理念的影响,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往往将救助社会弱势群

体视为爱民的表现,是其应尽的责任,由此形成了以政府为主体,以养济为主要方式的慈善救助

模式[6]。作为官办慈善组织的养济院,最早出现在南宋,元明时期进一步制度化,清王朝继承了

前朝遗产,进一步推动了养济院的发展[7]。养济院可以说是清代设立最为普遍的官办慈善组织,

康熙年间的官箴书即有“今各州县俱设有养济院”[8]的记载。根据日本学者星斌夫对江苏、浙江、
安徽等7省132县的统计,其中130个县均有养济院的明确记载[9]。伴随慈善事业的兴起和发

展,慈善立法也逐渐完善,唐宋元明等朝代都设立了慈善方面的法规制度[10]。清承明制,早在顺

治年间,清廷已经通过立法,确立了养济院救助鳏寡孤独的基本制度,并将其视为官员的法定

职责。

顺治三年(1646)奏定的《大清律集解附例》基本延续了明律条款,其户律“收养孤老”条规定,
“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11]。

首先,该条确立了官员应当收养的对象,根据清代律学家沈之奇的注释:“鳏、寡、孤、独、笃疾、废
疾六项人,皆不能自食其力以谋生者”,此外“若既贫穷,又无亲属可依,则在官当为收养”[12]218。
关于“鳏、寡、孤、独”,明代律学家应槚引《孟子》之说,解释称“老而无妻曰鳏,无夫曰寡,无子曰

独,幼而无父曰孤”,而“笃疾、废疾”则指代的是人残疾轻重的等级,“笃如折二肢瞎二目之类,废
如折一肢瞎一目之类”[13]。除此六类人,被纳入收养范围的贫穷之人,则必须满足无亲属可以依

托的条件。由此可见,“收养孤老”条主要收养无所依靠、身有残疾之人,此类群体往往难以自谋

生计,因此需要来自官府的救济。其次,律文中“收养”亦有具体指代。明代律学家王肯堂指出,
上述群体所在的州县有司官,“相应于养济院收养存恤”[14]。换言之,律文中的“收养”是与养济

院这一特定机构相关联的,这一观点同样为清代律学家所认同[12]218。而来自最高统治者的诏书,
同样印证了养济院的官方定位[15]卷41,顺治五年十一月戊辰。与此同时,养济院的建造、修缮及日常管理也

成为官员的分内之职,并逐渐制度化[16]260,[17]。
养济院作为地方政府的收养机构,以原籍地收养为基本原则。养济院收养存在额数限制,定

额内的孤贫为“正额孤贫”,此外尚有“额外孤贫”。对孤贫身份的确认是进行收养的关键环节。
地方官需要察明其基本情况,“取具乡约、邻佑保状”才能入院,同时,院内每人会发给印有年貌信

息的腰牌。另外,州县需要定期造报孤贫情况,以备上司查考。册籍内除包括个人姓名、体貌特

征外,还需要“兼注原住村庄、里图、食粮年月”等项。倘若出现孤贫未尽住院、住院者年貌与腰牌

不符等情形,地方官则会被追责处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外来流丐,“察明声音住址,移送

本籍收养”[18]。由此可见,养济院收养孤贫以本地户籍的关系网络为基础和支撑,这也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解释,为何养济院几乎遍布各个州县。养济院作为官方经营的地方机构,在一定程度上

固然起到了宣传仁政、救济孤贫的作用,但从地方治理的制度设计来看,养济院或许可以看作是

清代保甲制度的延伸,是实施地方控制、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
为了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清政府延续前朝的政策,创立了以登记户口为基础的保甲体系

(以治安控制为目的)和里甲体系(以征税徭役为目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系统的职能发

生了重叠,里甲的户口登记工作在乾隆初年转移给了保甲,甚至很多事例中,税收也落入保甲代

理人手中[19]35,46-47。保甲体系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强制户口登记系统,赋予了保甲长稽查的权利和

义务[16]254,其中就包括了对孤贫的认定。如前所述,收养对象进入养济院时,需要对其进行调查,
以确保他们属于孤贫无依之人。乾隆二年(1737)议准“各保甲将实在孤苦无依者,开明里甲、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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貎,取具右保结,呈报州县官”[20]667。孤贫者由此被排除于原保甲体系,并进入与之对接的养济院

中,最大限度避免了潜在流动人口的社会风险。因此,孤贫必须居住院内成为日常核查的重要内

容。乾隆六年,清廷在重申州县收养职责时,要求将不愿居住院内者与冒滥食粮者一同革除,并
再次强调孤贫无依者“收院顶补”[20]669。由此可见,养济院与保甲体系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监视

和控制基层社会的完整系统,它们试图将本籍居民固定在州县可控的范围之内,以最大限度避免

潜在的秩序威胁。正如有学者指出,清朝蠲恤制度是在家庭与家族社会安全网络制度下的补充

制度[21]。

保甲体系实践中虽然未能达到预期成效,但并非完全不能运转,经过因地制宜的改造之后,

即使在这些地方偏离了中央政府规定的模式,但“与保持保甲体系在全国的一致性或严格遵守规

定相比,清廷显然对实际运作效果更关心,因而容许这种偏离,甚至发布上谕给予批准”[19]60,69-70。

这一结论同样适合于养济院,虽然养济院通过法律法规建立了看似严密的制度,但地方实践反映

出其理想化的缺陷,而清廷地方治理的实用主义倾向,潜在地支持了养济院的制度变迁,并在实

际上冲击和瓦解了养济院的原籍地收养主义原则。
(二)养济院对地方法律治理的参与

雍正四年(1726),河南巡抚田文镜在一份关于安置逃荒流民的公文中,要求地方官员将年老

残废、无可依归者,“官为查明原籍住址,愿归者酌量捐资送回,愿留者令入养济院,酌量捐给口

粮,毋致失所”[22]177。次年,田文镜在查拿老瓜贼的告示中,针对远来乞丐,要求地方官将老人、妇
女、幼童及瞎眼、瘸腿、残废、疾病之人,“或收入养济院,或令孤贫头管束,许在地方讨吃活

命”[22]288。乾隆元年,云南布政使陈宏谋因省内外小本营生之人多有路途病亡之事,要求各属将

路过贫病之人收入养济院内[23]105。地方实践中的因地制宜逐渐引起了清廷的注意。乾隆二年,

因考虑到“四川居民流寓最多,与他省不同,且地处万山,险阻难行。若将远方流丐照各省之例一

概送回原籍,其老病茕民,举步维艰,既多跋涉之苦,亦非矜全之道”,清廷同意川省外来流丐查验

后,“一例收入养济院,动支地丁钱粮给养”[20]667-668。四川的变革从制度上打破了养济院的原籍地

收养主义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养济院流寓孤贫收养标准的革新。乾隆九年,户部议复吏

科给事中钟衡条奏,定有各省流寓孤贫例,“如籍隶邻邑,仍照例移送收养外,其在原籍千里以外

者,准其动支公项银两,一体收养”[16]263。清代律学家薛允升对此评价道,“此因孤贫而及流寓者

也”[16]263。伴随养济院原籍地收养主义的松动,孤贫的范围逐渐扩大,除流寓孤贫外,发往各地州

县安置的人犯也逐渐纳入养济院收养,这意味着养济院对地方法律治理的介入。

清代刑罚体系以笞、杖、徒、流、死五刑为正刑,此外尚有充军、发遣等派生刑和附加刑[24]。

流刑与充军、发遣等共同构成了清代的流放刑罚体系,清政府对军流人犯的安置,既要防范人犯

脱逃以达到惩戒目的,又需尽可能解决其生计问题[25]。如何合理安置此类人犯并免其扰累地

方,是每个流放地面临的棘手问题。

早在雍正九年,西安按察使杨馝奏称,流犯到配后往往横行勒索,令民众受累无穷,因此提出

按照犯人有无生业、资财多寡及年力强弱等分别安置,“年老疾病不能自食其力者,该州县官验

明,拨入养济院内,给以孤贫口粮以养余年”[26]。随后在雍正的授意下,经刑部议复、西安巡抚武

格条奏,“流犯有年逾六十、老病龙钟者,请照孤贫之例,准其拨入养济院,给以口粮,俾得全活余

年”[27]卷113,雍正九年十二月癸巳。雍正九年例首次将流放人犯年逾六十不能自食其力者纳入养济院收养,

随后经地方官员条奏,流放人犯的收养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

乾隆二年,福建巡抚卢焯条奏安插军流人犯疏,提出“各省安插军流人犯多贫穷无赖之徒,不
论老少,俱拨入养济院,给与口粮”,九卿议复认为“查雍正九年定例,军犯年逾六十、不能食力者,

拨入养济院,给与孤贫口粮。其年力少壮者,听其在地方各自谋生,仍交地方官管束查点。今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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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行拨院养给,伊辈游手聚处,必致更生事端,甚属非宜”,并提出闽省将少壮军犯或于驿递安插,

或充公用役夫的安插之法[28]卷47,乾隆二年七月丙午。福建巡抚试图将军流人犯一体安插于养济院的意

见并未得到清廷的认可,养济院在管理模式上采取了类似保甲的制度安排,主要是依靠孤贫头或

者丐头等自行管束,倘若将军流人犯大量聚集于养济院,并不利于罪犯的惩处和监管。但福建巡

抚的上奏并非徒劳无功,它推动了军流人犯安插条例的诞生。根据该条例,养济院增加了对“年
未六十,而已成笃疾,不能谋生者”的救济[16]261,至此,清代养济院实现了对军流年老及笃疾人犯

的全面覆盖,并且逐渐成为各地州县安插军流人犯的一项基本原则。

乾隆二年闽省定例最初仅适用于该省,清廷亦将其视为因地制宜的变通之举,并告诫道:“其
他省风俗悬殊,不可执一而论。应照现行定例办理,毋庸更张。”[28]卷47,乾隆二年七月丙午 然而,这并未打

消各地试图借此变通人犯安插之法的念头,如乾隆六年云南总督庆复在关于遣犯安插的奏折中,

明确表示“请照福抚臣卢焯题定之例”,采取“六十岁以上及年未六十而已成残废笃疾者,一体交

养济院收管,给与孤贫口粮”等措施[29]。乾隆七年,兵部在议复漕运总督常安关于军犯收管养赡

的奏折中指出,围绕军犯安插,“各省立法,互有同异,均未斟酌尽善”,随后引述福建巡抚卢焯条

奏之措施,认为“闽省例极周详”。此外,兵部还提到,闽省之例也得到了各地督抚的认同,“山东、

河南、湖广、江西、江南、浙江各督抚所议,俱有请照闽省之例之说”,甚至“现在直隶省,已照此办

理”,而兵部“应即令仿照画一办理”的意见最后也得到了清廷的批准[28]卷178,乾隆二年七月丁巳。

从地方实践的层面观察,养济院也的确成为地方官收养年老笃疾军流人犯的普遍选择。乾

隆九年至十一年,时任陕西巡抚的陈宏谋即多次要求各属遵照办理。例如乾隆十年,陈宏谋在

《安插军流画一办理檄》中提到,将“年已六十以上,并年未及六十而已有笃废疾者,即拨入养济

院,给与孤贫口粮”[23]530。次年闰三月,陈宏谋再次重申,要求各州县将老病残疾者收入养济院给

养[23]549。此外,陈宏谋还将历次详定事宜汇编为《安插军流条款》,以便各属遵行,其中除重申年

老及残废、笃疾者收入养济院外,还规定“凡军流收入养济院者即以丐头为主守……就近约束,不
时稽查,遇有不法及脱逃等事,即就近报本管官缉究”,同时安插城乡之军流“朔望仍赴官点

卯”[23]584-586。直至光绪前期,养济院的这一职能仍旧为大部分省份所延续。光绪九年(1883)围绕

各省军、流、徒犯脱逃问题,刑部请旨要求各省督抚“体察地方情形,悉心妥筹,以维法纪”[30]1619。

从各省督抚的上奏来看,军流人犯中的年老笃疾者,并非各省关注的重点,绝大部分省份在安插

措施方面亦无突破,正如刑部所言:“贵州、陕西、云南、安徽、福建、浙江、广东七省,则以老病者入

养济院,余或给资营生,或随同捕盗、屯边,均系按地方情形办理”[31],而从各省奏折来看,湖
南[32]、湖北[33]、山东[30]1864、山西[30]1841等省份,亦明确提及将老疾者照孤贫口粮例收养。清末法

制变革期间,遣、军、流、徒等刑罚逐渐采取了收入罪犯习艺所工作的方式,原有军流人犯安插条

例亦因“与现在情形不同,无关引用”[34]被删除。伴随清代流放制度的终结,养济院对流放人犯

的收养也逐渐走到了尽头。

二、地方法律治理中的民办慈善组织

正如日本学者夫马进对清代养济院基本性质的归纳,其具有原籍地收养主义、全州县设置主

义、官营主义以及定额主义的特征[35]431-433。虽然凭借州县官个人的意愿与能力不乏有效推动养

济院良好运转的可能,但养济院存在的捏名冒领等舞弊贪污问题[36],以及定额主义造成的收养

有限问题具有普遍性。它们限制了养济院职能的充分发挥,也促成了普济堂等作为补充角色的

民间善堂的出现[37]。
(一)民办慈善组织及其功能

清前期以后,各地陆续建立了恤贫救孤的慈善机构,康乾时期与同光时期成为清代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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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的高潮[1]。从地理分布来看,清代南北方社会经济的差异奠定了慈善组织创办规模差异的

基本格局,江浙地区成为清代慈善组织最为集中的区域;从创办方式来看,除顺治朝受制于官方

创办数量所限,康熙朝与雍正朝均以官办方式为主,以乾隆朝为转折,清代慈善组织的创办方式

经历了官方主导向民间主导的转变[38]。正如学者所言,“明清善堂最独特之处,在于民间非宗教

力量成为主要的、持久的、有组织的推动力,地方上的绅衿、商人、一般富户、儒生,甚至一般老百

姓,成 为 善 堂 主 要 的 资 助 者 及 管 理 者,而 清 代 政 府 亦 正 式 承 认 这 个 事 实,并 鼓 励 这 个 发

展”[2]234-235。

明朝末年的慈善组织大多为救助孤老贫病的同善会一类,到了清代,伴随慈善组织数量的增

加,类型逐渐多样化,例如补养济院之不足,收养鳏寡孤独贫病者的普济堂,收养弃婴的育婴堂,

抚恤寡妇、节妇和贞女的清节堂与恤嫠会,施棺助葬的施棺局,等等[39]。上述慈善组织往往局限

于特定的救助对象,属于功能单一的专门性组织,同时也存在众善并举,具备多种功能的综合性

慈善组织。例如江苏江都县的务本堂,“堂中善举以施棺、掩骼、义冢、义扛为最重,其余病者送诊

施药、饥者施粥、寒者施衣以及义学、惜字次第举行”[40]。此外,晚清时期一些地方传统慈善组织

逐渐超越原先服务小社区的指向,转而以联合方式发挥更大的社会作用,此种发展态势以江南地

区的善会善堂最为典型[41]。杭州作为经济发达的大都市,成为各类慈善组织的聚集地。这些设

立背景各异的善会、善堂,相互之间活动的联系非常紧密,因此日本学者夫马进将统辖这些善会、

善堂的组织机构称为“杭州善举联合体”[35]466。杭州善举联合体的主体由普济堂、同善堂、育婴堂

组成,其下设有栖流所、施材局、惜字会、恤灾所等机构,加之保甲局、迁善所、浚湖局、丐厂等机

构,是一个由大约25个部门或善会、善堂组成的庞大慈善机构[42]9-20。清代民办慈善组织功能的

多样性为其参与地方治理奠定了坚实基础,伴随社会变迁与慈善组织发展,它逐渐成为地方治理

中不可忽视与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换言之,民办慈善组织开始突破传统认知中单纯的慈善救

济,逐步嵌入到地方治理体系当中,与地方政府一起,成为地方治理的切实承担者和推动者,这其

中就包括民办慈善组织对地方法律治理的参与。
(二)民办慈善组织对地方法律治理的嵌入

1.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

清代基层统治体系中,保甲体系承担了可以称为治安控制的事务,它的中心职能是侦探、汇
报犯罪行为,而它的运行则依赖于各地居民,地方官员只承担监督者的角色[19]35,58-59。实践当中,

保甲制度的推行并不顺利,甚至被视为具文,但也有地方官试图以变通的方式,维持地方社会秩

序,而引入民间绅士、设立专局办理成为重要方式[43]。例如杭州保甲局即是由地方官员与绅董

共同经理的专门性慈善组织,一方面该局负责更、栅事务,由雇佣的更夫夜间打更,栅夫启闭栅

门;另一方面也负责巡缉事务,雇佣巡丁“日间稽查讹诈滋事之痞棍,随时访拿;夜则梭巡各段,严
捕窃贼”[42]18-19。再如光绪二十四年创办的湖南保卫局,即与省城“盗贼滋多,痞徒滋事”有直接关

系,时任湖南巡抚陈宝箴曾提到“上年窃案,多至百余起,破获无几。而保甲团防局,力不足以弹

压,事亦随而废弛”[44]。保卫局的创办得到了当地商人阶层的联名呼吁,他们急需解决“盗窃之

滋扰,地棍之讹索,无赖之强乞,以及在官之蠹役,外来之恶痞”[45]504等现实问题,而湖南按察使黄

遵宪等也对保卫局寄予厚望,认为行之既久,“痞徒敛迹,盗贼可清”[45]507。保卫局作为官、绅、商
合办之局,职能包括“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犯罪”[45]510。其治安维持主要体现在对辖区的巡

查,具体包括“凡有杀人放火者、斗殴伤者、强窃盗者、小窃掏摸者、奸淫拐诱者,见则捕之”;“凡聚

众结会、刊刻谣帖煽惑人心者,见即捕拿”;“凡街区扰攘之所,聚会喧杂之事,应随时弹压,毋令滋

事”等[45]511。除保甲体系外,清代中后期为应对外敌入侵与内部叛乱,清廷还不断动员绅民组建

团练以协助官府恢复地方秩序[46]。它们或依托于原有慈善组织,或设立专局,逐渐成为各地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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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治安、抵御动乱的常设机构。例如顺天的保安水局,“咸丰三年添备团防”,“光绪六年添募练

勇,每夜巡缉”;同义水局“又兼团防,称团防水会”[47]。上海的绅办团防局与官办巡防局共同承

担起抓捕盗贼的治安职能[48]。广东番禺负责团练的仁让局,不仅有权处理本乡的公共事务,而
且被赋予稽查、缉捕等权,维护治安成为其主要权责所在[49]。

2.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

正所谓“义举之多,有上行为政而下成为局者”[50],以保甲局、保卫局等为代表的慈善组织成

为地方治安维持的重要力量。除巡查与缉捕外,部分局所也被赋予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的职能。

湖南保卫局以总局—分局—小分局为基本组织架构,罪犯经巡查拘传到小分局,由理事委员问明

后,禀送各分局办理。各分局局长讯问后,“除罪犯徒流以上应送总局办理外,余均由局长分别轻

重,随时发落”。总局设有专司审案的委员,各分局移送犯人,归其审讯。所有经过审讯的罪犯,
“除情罪重大者,案结之后仍发交长善监及府监收管外,其他均发交迁善所办理”。迁善所,为保

卫局附设机构,“办理所有拘传到案审实发落之犯人”,“令其学习工艺,充当苦役”[45]510,512-513。
《湘报》曾报道过湖南保卫局办理的多起案件,当中以盗窃案为主,另有拐卖、赌博、失火等案,除
部分匪徒“发交长沙县收审”外,经保卫局审讯,案情严重者发交迁善所“羁禁”或“充当苦役”,稍
轻者“责惩保释”[51]1175,1222,1436-1438。湖南保卫局不仅被赋予轻罪犯人的审判权,而且通过设立迁善

所等机构,实现了对罪犯审判到执行的全覆盖,同时也与地方监狱在刑罚执行方面达成了分工与

合作。

再如,光绪五年杭州设迁善所,“凡无业游民、讹赖匪徒、掏摸小窃各犯,由府县暨保甲局审明

并无重情者,即送该所收管”,“就其质性所近令习手艺”[42]63。不同于湖南保卫局及其附设迁善

所,杭州的保甲局与迁善所是相对独立的机构,二者并无从属关系。但它们分别被赋予审判与执

行的权力,并在实际运作中紧密相连,形成了犯人惩治的完整链条。此类迁善所与传统意义上的

救济机构不同,它是更近似于监狱的执行机构。以杭州迁善所为例,一方面迁善所主要接收由府

县暨保甲局移送的、已经录供完成的犯人,原则上并无审判职能。倘若有匪徒、盗贼抓捕后直接

送所者,所内讯明供词,“移请局、县分别斥革、枷责示惩外,仍请发所收管”,倘若所内犯人亲属存

在上控等情况,迁善所“发交保甲局暨府、县分别审释,所员不必参与”;另一方面,迁善所接收带

有镣锁之犯,采取“循照办理”的原则,并不会去除犯人的镣锁,而针对试图逃脱的犯人,则会处以

暂带石墩①的惩罚[42]107。此外,杭州迁善所专设门役,“由委员发给铁锁,派亲信家丁随同司事督

率门役以时启闭”,夜间同时设更夫巡查[42]107。从杭州迁善所的职能定位与日常管理出发,尤其

是对刑具的使用,可以明显觉察到其相较一般慈善组织的特殊性。以迁善所为代表的慈善组织

顺应了近代以来慈善事业“教养兼施”的救助理念,发挥着救济、教育、惩罚和改造的多重功

能[52]。它们与遍布各地的工艺局、教养局、习艺所等习艺教养机构一起,极大地改变了救济事业

的运作方式,推动了工艺教养事业的演进,对社会救济、城市治安、刑狱体系转型等均有深远影

响[53]。正是因为迁善所等慈善组织对地方刑罚执行的深度介入,有力推动了地方收所习艺刑罚

模式的发展[54],也使其成为近代刑罚体系与监狱体制转型的重要基础和载体。

3.命案检验与尸体管控

“中国社会的常识是,尸体对社会来说是危险的。”[55]就地方而言,尸体意味着可能的命案,

而命案是地方官员需要处理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由于致命伤性质的确认在人命案件中至关重

要,因此法律规定州县官们必须亲自主持验尸 [56]。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法制的弊端、财政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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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以及吏治腐败等原因,造成了相验经费摊派与书役、地棍、尸亲等敲诈勒索行为的相互交织,

给地方社会带来了极大困扰,形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4]。为应对这一问题,嘉庆十七年(1812),

苏州府浒墅镇的乡绅韩是生设立了以垫付验尸费用和收埋路毙浮尸为目的的一善公堂,随后此

类善堂在江南各地普及开来[3]100-101。例如徐州府宿迁县“嘉庆末年,民间苦相验之累,每一命案

出,上中之产罔不倾家,里人因仿苏州浒关善堂章程,各分地段捐资建设善堂”[57]。

多数善堂相验以路毙浮尸案为限,主要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收容垂毙病茕,防患于未然;二是

负责路毙浮尸初验,无命案嫌疑者无需报官相验,代为掩埋;三是代办报验,防止书役人等随意传

讯地主邻佑和善堂绅董;四是代筹和支付相验经费,消除摊派经费借口;五是善堂董事出面追责,

对抗敲诈勒索;六是施棺代葬,处理善后[4]。也有善堂通过筹付相验费的方式,介入到地方各类

命案处理当中。例如咸丰年间上海同仁辅元堂承担了各类命案勘验工作的经济重负,成为官方

正常开展刑事工作的重要依赖[58],“遇有水陆路毙以及各项自尽、谋故、共殴、斗杀等案,报官相

验,一切需用概系同仁辅元堂内捐备。”[59]585-586同治元年(1862)上海同仁辅元堂征信录中,在尸场

经费项下,即记载了第一号的咸丰九年(1859)九月的杀人事件到第三十五号的同治元年十二月

的服毒自杀案件[35]568。再如为了控制包括棚费(命案验尸的费用)在内的“三费”收取,在当地士

绅的联名建议下,四川巴县于同治三年设立了三费局,由绅士每年轮流充任局绅,差役们不再被

允许向命盗重案当事人索取上述规费,而是向三费局领取相关费用[60]。

此外,还有地方将人犯尸身掩埋归入善堂的职责范围。例如光绪年间杭州报验局、施材局、

掩埋局等共同应对藉命讹诈等问题。除路毙浮尸外,施材局与掩埋局也负责对监狱瘐毙人犯与

斩绞之犯尸体的处理。针对监毙人犯,由捕衙填发印票,交差役报堂登记册簿,给与木棺,但概不

代为收埋,以免牵涉;针对正法人犯,如无亲属在场领回,由差保报局,给木棺后划地另掩,以示区

别[42]79-80。慈善组织对地方尸体的管控来源于地方民众对秩序的自发性维护,尸体有无伤痕以及

是否刑事命案的判断成为慈善组织承担的职责,与之相应的则是相关费用的筹付。慈善组织的

尸体管控在实际上成为地方政府处理命案的前置性环节。与此同时,监狱与刑罚带来的尸身也

被部分慈善组织接纳。可以说,慈善组织已经深入介入到地方命案处理的不同阶段,不仅维持了

命案处理的运转,也成为其流程的组成部分。

综上所述,以保甲局、迁善所、施材局、掩埋局等为代表的慈善组织,其职能与作用突出表现

在对地方法律秩序的维护,包括治安维持与盗贼缉捕、司法审判与刑罚执行、命案检验与尸体管

控等方面。慈善组织对犯人抓捕、审理、惩处、改造以及尸身的检验与管控等领域的参与,表明它

们已经深度嵌入到地方政府司法运作的流程之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没有慈善组织的

有效运作,地方法律治理将无法顺利展开。从实践出发,民间慈善组织在地方法律治理方面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湘报》曾对湖南保卫局有过如下报道:“保卫自开办以来,各局员绅倍极勤慎,日
夜严饬巡丁梭巡街市,城中无赖痞徒渐皆敛迹。”[51]1198伴随杭州迁善所管押人数的增加[42]165,地
方治安尤其是盗窃治理方面的效果有目共睹。光绪九年时任浙江巡抚刘秉璋称赞道,“数载以

来,市里得以乂安,匪类渐知革化,办理著有成效,于地方实有裨益。”[42]63《申报》亦对其成效多有

赞赏,“自设迁善局后,而所谓聊荡朋友、黄瓜儿客人、貔貅将、乌鸦兵等类均能改头换面,自知敛

迹,市上得获安谧,闻邻省仿照办理者不少,此实清暴安良之要举也”[61]。此外,嘉庆末年宿迁县

善堂设立后,“地方冒认尸亲、勾串讹诈之习,一洗而空”[57]。

三、地方法律治理中慈善领域的官民互动

无论是以养济院为代表的官办慈善组织,还是民办的各种善会善堂,虽然它们在性质与定位

方面存在差异,在地方法律治理中的职责不尽相同,但它们的日常运作都离不开官民之间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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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
(一)养济院运作背后的民间力量

养济院作为官办慈善组织的代表,它既是宣传仁政、救济孤贫的官方机构,也是实施地方控

制、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因此它能够获得来自国家的制度与资源的支持。与此同时,养济

院在实践运作当中职能的发挥,无法脱离地方社会的支持。首先,养济院仿照保甲制度设计了日

常管理制度,这意味着养济院中的民众与罪犯,主要依靠孤贫头或者丐头等实施自我管理。虽然

法律要求地方官应当尽可能亲自参与查验腰牌、分发银米等日常事务,但实际上倘若将这一工作

完全交给官吏、书差等承担,则会带来克扣、冒领等腐败风险,而引入地方绅士参与,则可以有效

抑制此种风险。江苏巡抚丁日昌曾谈到,绅董往往会顾及公众舆论,差役则大多唯利是图,因此

诸善举由绅董经管者,经费的七八成会用于慈善,而差役管理经过层层克扣,大概只会有一二成

用于慈善,因此丁日昌要求长、元、吴三县“恤孤育婴诸事,必须访择公正绅士三数人,轮流经管”,

并“一概不令书差与闻其事”[62]。其次,养济院的经费主要依赖地方财政,但实践中,地方往往无

力完全承担养济院的开支,尤其是伴随孤贫救助名额、救助标准的变动。从江苏等地养济院来

看,社会捐助与田产租息等收入,已经与财政拨支一起成为养济院的经费来源[63]。因此,地方官

也注重鼓励绅民捐输。光绪末年曾有地方孀妇将祖田捐入养济院,因此获准“自行建坊,给予乐

善好施字样,以示旌扬而昭激劝”[64]。这些捐助除用于养济院修建[65]、提高孤贫生活待遇[66]等

方面,还体现在收养额外孤贫方面[67]。有的地方还出现了官捐孤贫与绅捐孤贫的划分[68]。正如

曾任直隶总督的方观承所言,“养济院原为地方官应办之事,今渐成士民公众之举”[69]。不过,也
存在地方名为劝捐实则强行摊派,“官役通同从中渔利”的情况[70]。

(二)民办慈善组织的“官僚化”趋势

与此形成呼应的是,民办慈善组织自雍正初年开始逐渐受到官僚制度强化的影响,台湾学者

梁其姿将其概括为慈善组织的“官僚化”,用以说明官方影响力增强,并介入慈善组织内部经营的

过程[2]98-99。具体而言,民办慈善组织从机构设立、人事安排、经费来源、日常经营等方面,都与官

方存在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仅以前述地方法律治理相关机构为例进行说明。

1.机构设立

民办慈善组织的创办即与官方存在密切联系。一方面,部分民办慈善组织的最初设立,并非

源自民间,而是由地方官员倡导或创设。例如湖南保卫局的成立,虽然绅商起到了促进作用,但
最初却并非绅商主动提出,而是由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发起动议,呈现出“官倡办、商支持”的基本

样态[71]。再如安徽霍山县广生堂,作为应对自尽、倒毙等案的慈善组织,由知县创立,“按察使给

予护照,遴公正绅耆董其事”[72]。另一方面,部分民办慈善组织虽然最初由地方绅士提议创办,

但机构的设立往往离不开官府的认可与批准。例如浙江巡抚刘秉璋在回顾杭州迁善所创立时提

到,“光绪五六年,地方绅士拟请设所收养,酌议章程,由司核明。详经前抚臣梅启照批准设立,名
曰‘迁善公所’”[42]63。

2.人事安排

民办慈善组织在人事安排上带有明显的官方主导色彩。其一,民办慈善组织中,地方官吏会

直接兼任相关管理职位,并且往往占据关键位置。例如湖南保卫局的总负责人———总办,“以司

道大员兼充”,总办之下的局长、理事等职位,均由官吏担任正职,绅商担任副职[45]510-514。其二,民
办慈善组织的人事安排,无法避免来自官方的影响和干预。以杭州保甲局、迁善所、掩埋局等所

在的杭州善举联合体为例,它采取了善举总董———各堂、局董事———司事的基本管理架构,并在

总董的统一领导下开展慈善活动。但善举总董人选的确定,并非完全由地方绅士自决。曾长期

担任总董一职的丁丙,因常年垫付亏空等原因,多次向盐运司提出辞呈,希望“宪台体察,另派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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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期间浙江按察使、杭州知府等亦参与其中,在经过多次请辞未准后,最终以八人共同董理的

局面告终[42]42-47。由此可见,官方在杭州善举联合体人事安排方面的实际控制力。日本学者夫马

进将上述现象概括为善举的“徭役性”,认为“他们在地方官的强迫下不得不就任善堂或善举联合

体的重要职务,他们无法逃避”[35]516-517。

3.经费来源

民办慈善组织的经费大多依赖于民众绅商捐助,以及田产、房产等资产运营收入。以上海同

仁辅元堂为例,它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行业捐款、个人捐款及房地产租金收入,尤其是它并不依

赖于官款,具有几乎完全民捐民办的特点,让它远超同时期慈善组织,在上海慈善界占有了首要

地位,逐渐发展成为上海地方自治的起点[73]。这其实也恰恰反映出官款对于绝大多数民办慈善

组织的重要性。甚至在相对极端的个案中,善堂日常的救助费用,完全来自官方的供给。例如同

治六年长洲知县蒯德模为解决书役以尸场诸费为借口,贪索扰民问题,“筹拨制钱一千千文存与

济元典生息,由仁济堂董妥为经理,按月支利,以为前项开销”,“不足则由县捐补如数”[74]。
相较于上海同仁辅元堂与长洲仁济堂,杭州善举联合体的经费来源更具有代表意义,主要包

括靠厘与业捐,此外尚有典息、栅款等收入。所谓“靠厘”,即征收厘金的附加税,属于官款的重要

组成部分。它始于同治三年,“绅士请于左文襄,加抽厘金一成,名曰‘靠厘’,为收养难民之

用”[42]115。业捐,则是各业行会的捐助,包括盐捐、米捐、木捐、箔捐等等。《乐善录》详细记录了杭

州善举联合体自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四年的历年收款情况,据此可以计算出靠厘占善举联合体

年度总收入的比例。

图1 同治六年至光绪二十四年靠厘所占年度总收入比例

资料说明:表中数据来源于《乐善录》卷5所载《历年收款表(一)》《历年收款表(二)》,参见丁丙撰、丁立中补撰:《乐善录》卷5,周

膺等点校,周膺、吴晶主编:《杭州丁氏家族史料》第3册,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版,第149-154页

根据图1数据,首先,从总体趋势而言,靠厘所占比例大致以1880年为分界,该年之后的比

例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但随即达到了相对平稳的状态,并得以维持。通过相关数据的比较可

以发现,比例的明显下降,并非因靠厘金额的减少,而主要源自钱捐、土捐、煤铁捐等捐助的加入,
引起年度总收入的增加[42]153。其次,从微观数据来看,靠厘所占比例在光绪二年达到峰值

58.44%,光绪二十三年达到谷值22.92%,平均值为37.06%,这意味着杭州善举联合体的经费来

源中,仅仅靠厘一项就占据了近四成的份额。尤其是在光绪五年之前,善举联合体创办运行初

期,靠厘所占比例的平均值高达51.97%,成为善举联合体最大的经费来源。以靠厘为代表的官

款持续、稳定、大量地流入善举联合体,在有力支撑联合体运转的同时,也带来了善举联合体的财

务报告义务与官方的财务审核权力。同治八年围绕善堂支销榜示事宜,巡抚授权每月由臬司、运
司轮派按临一次,“稽查出纳,考察勤惰”,所有各堂收支款数则由绅董预先办齐,“俟每月按临日

面呈阅定后,即发各堂门首实贴,俾众咸知,以昭信服”[42]42。光绪六年所定同善堂规约,关于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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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掩埋部分亦明确规定:“其经办事宜及银钱出入除造册呈报外,定于次年正月二十四日另备一

册,请钱塘县主临堂查核后,董事偕同司事将册焚化吕祖神前,以明心迹。”[42]80-81

4.日常经营

民办慈善组织的日常运转有赖于地方官的庇护。一方面,地方通过发布各类禁约告示,乃至

刻石立碑,严禁各类滋扰阻挠行为,最大限度保障善会善堂的日常运营。例如嘉庆十一年,上海

县知县苏昌阿勒石立碑,对同仁堂(同仁辅元堂前身)的日常运作加以保护,告诫书役、地保人等,

同仁堂举行施棺掩埋等项“听该董事照依规条经办,毋得藉端滋扰”[75]。与之相似,道光二年

(1822),署江苏按察使汤藩针对地方不法差仵藉尸诈扰,牵涉堂董之事,要求地方查禁:“堂局乃

绅士捐资建成,拯生瘗死,最为善举,岂容差仵人等视为利薮,如此阻扰滋事,合亟通饬查禁”,太
仓州知州随即谕知南翔镇振德堂“差役人等如再不遵章程,混行株累,许该局董事赴臬宪指名禀

究,必当尽法严惩,决不宽贷”[59]578-579。其所属嘉定县为此刻《禁差仵检尸混传地邻、牵涉堂董

碑》,置于振德堂内[76]。另一方面,善会善堂因行善带来的潜在风险以及突发情况,亦多由官府

负责解决和处理,这在法律治理领域尤为突出。例如杭州报验局报验斗殴命案,通过发放验费的

方式以免滋扰,这在一定程度上断绝了书差、土棍、地保等群体的生财之道,故难免出现“或串通

凶犯诬攀,或捏造谣言煽惑,希图中伤堂董、司事”之事,对此报验局相关规约明确规定:“如有前

项弊端,随时禀请县府究办,以垂永远”[42]83。再如杭州施材局、掩埋局规约也有类似规定:“倘有

山户阻挠及意外事故,禀请县主办理。”[42]80

综上所述,慈善组织的创设与运转均是官方与民间互动的结果。此种互动并非一成不变,由
此也带来了慈善组织内部官民之间力量的博弈与消长。借助慈善组织经营过程中官民之间的协

商性权力关系,官府既要控制又要节省与民间既要自主又要庇护的矛盾被有机地统一起来[77],

形成了动态的官民合作的模式。一方面,官办慈善组织(如养济院)逐渐转为“官绅合办”,而民办

慈善组织则分别采取了公私协力或官办化的做法;另一方面,为应对官僚主义弊病,官办与民办

慈善组织又在“彻底官办”与“官绅合办”之间循环往复,试图发挥“官民合力”的优势而避免过度

行政化的弊病[78],并最终统一于地方治理的进程当中。

四、余 论

中国慈善史研究中“国家与社会”范式,得到了学者的普遍青睐,它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核

心,通过考察公共权力性的国家干预与民间管理性的社会自治之间的冲突与合作来审视中国慈

善的发展[79]。无论是官办亦或民办慈善组织,无不体现了地方法律治理中官民之间的紧密联系

与合作,借用日本学者夫马进之语乃是“社会与国家的混淆”[80]。也正是此种混淆,带来了地方

法律治理中“第三领域”的存在空间。对传统中国社会所采取的治理方式,学界曾经希望引用译

介理论将其解释清楚,这往往导致研究对象沦为注释的方式而存在[81]。围绕清代州县民事纠纷

的“官批民调”[82],黄宗智提出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第三领域”的概括,以此描述“通过国家机构和

社会调解之间的互动来解决纠纷的机制”,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黄氏构建了“集权的简约治理”的
理论命题,并将其作为“第三领域半正式治理广泛兴起的基本制度框架”[83]。虽然清代民事法体

系内,“第三领域”存在于官方法庭体系和民间社会调解机制之间,但概念本身要突出的则是国家

与社会“二者之间重叠和合作的治理领域”,黄氏进一步列举了处在官方政府机构县衙门和民间

社会调解机制之间的乡保、县衙门房长,以及20世纪的村长、士绅、商人精英,乃至乡村教育等例

子,认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特性,也体现了治理中的“第三领域”[84]。事实上,正如黄氏所言,“此种

半正式性的纠纷处理制度,可视为清代政治制度中一种范围更大的中介领域的最佳写照”,尤其

是大量的政府工作是通过跟民间首领的合作而进行的[85]。从这个意义上出发,在地方法律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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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慈善组织身上,同样可以发现“第三领域”的广泛存在。
具体而言,地方法律治理中的“第三领域”并非仅仅存在于诉讼当中,它还广泛存在于治安、

缉捕、审判、刑罚、验尸、掩埋等多个领域,且在刑罚执行环节表现得尤为明显。而代表国家的地

方官员,将相关法律职能的发挥引入第三领域,不仅能够降低法律治理成本,而且也在一定程度

上减轻了贪腐问题的发生,最终实现低成本的高效治理。代表社会的地方绅士,不单单可以获得

政治权威人物的赞赏和肯定,而且得到了在社区里崭露头角、在地方事务的议程中施加影响的机

会,也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86]。而普通民众,除了获得潜在的救助的机会,也得到了人身与财

产利益的保护。其深层机理在于,地方法律治理过程中治理能力与资源的有限性,带来了其与地

方法律治理目标之间的张力。因此,综合政治、技术与成本考量,地方官员试图依赖地方民间精

英及慈善组织,实现地方秩序的维护与重整。地方精英筹办慈善组织除施善与教化外,也存在自

身利益的现实需求,亟需借助官方权威作为背书与后盾。职是之故,清代慈善组织在地方法律治

理中的治安维持、刑罚执行、命案检验等领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相互交接与互动的“第三领域”。
这一机制的形成,并非单方面意愿的结果,而有赖于国家与社会的合力,二者通过合作共同维持

地方法律秩序的运转。当然,合作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乃至冲突,也不意味着高效,“官民相得”

的理想往往受制于实践的复杂性。尤其是慈善组织官僚化程度的加深,可能带来机构臃肿、人浮

于事、管理混乱、贪污舞弊,甚至勒索绅富等官僚主义弊端[78],反而阻碍了慈善组织的正常运转,

进而也会影响到地方法律治理的实际成效。

相较于民事诉讼体系中“第三领域”以纠纷解决为核心,强调准官员的依赖以及政府介入的

被动性[87],刑罚等领域中的“第三领域”展现了与之迥异的特征。地方官员在借助养济院等官方

慈善组织的基础上,充分发掘利用民间慈善组织以实施有效的法律治理,通过主动将部分职能委

托授权给慈善组织,在不断给予资金支持的同时,也积极主动寻求介入和监督,展现了官方强大

的控制力和主动性。虽然也存在国家干预与社会自治之间力量的此消彼长,但慈善组织始终受

到官方的监管和控制,强国家、弱社会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88]。或许在官方看来,无论是官办

还是民办,慈善组织不过是发挥其法律治理职能的延伸机构,因此反映出官方主导的特点。正因

如此,运行于“第三领域”的慈善组织从来无法实现真正的独立运转,也无法完全摆脱对地方公权

力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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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andSocietyinLocalLegalGovernanceintheQingDynasty:
AnExaminationFocusingonCharitableOrganizations

JIANGHan
(SchoolofLaw,JilinUniversity,Changchun130012,China)

Abstract:ThenumerousandwidelydistributedcharitableorganizationsoftheQingDynastynotonlyplayedarolein
charityandedification,butalsoweredeeplyembeddedinlocallegalgovernance.Thegovernment-runcharitableorgani-
zations,representedbyYangjiyuan(Charity),graduallybrokeawayfromnativismbyadoptingelderlyanddisabledcon-
victs.Variousprivatecharitableorganizationsplayanimportantroleinmaintainingorder,arrestingthieves,operating
judicialtrials,enforcingpenalties,examiningmurdercasesandcontrollingcorpses.Thecreationandoperationofgov-
ernment-runandprivately-runcharitableorganizationsaretheresultofinteractionbetweenthegovernmentandthe
people,demonstratingthedynamicevolutionofcooperationbetweenthetwo,andreflectingthemultidimensionalityand
complexityof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stateandsociety.Fromtheperspectiveoflocallegalgovernance,charitable
organizationsarepositionedasanextensionofthegovernmentslegalgovernancefunction,withaclearofficialdomi-
nance.
Keywords:charitableorganizations;legalgovernance;thethirdsphere;executionofpena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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